
  

《管治及质素保证良好规范守则》  

常见问题 (2017 年 10 月版 ) 

 
问 1 鉴于院校运作模式多元，而不同持份者对数据的需求亦

有差别，院校可否灵活落实《守则》？  
 

答 1 虽然自资专上院校的规模、特色和理念各异，但良好管

治和质素保证对自资界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至为重要。

《守则》开列各项与管治和质素保证有关的良好规范和

重要原则，院校可灵活采用，并按本身的运作需要自行

决定落实《守则》的方式。向持份者披露数据并无标准

格式，而细节多寡可按不同持份者的需要作出适当调

整。  
  

 
问 2 《守则》第 1.2.2 段的策略及运作计划摘要提及“高水

平预期目标及表现成果”，所指为何？  
 

答 2 “高水平预期目标及表现成果”的例子可包括院校目

标，例如把院校发展成一所在特定学术领域上出类拔萃

的专上教育院校；通过教与学上不断创新求进，吸引及

培育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；推动社会进步，为香港

及地区栽培领导人才等。表现成果可指院校为追求这些

目标而进行的活动、发展工作和取得的成绩。  
  

 
问 3 关于《守则》第 1.3.1 段，年报应涵盖什么内容？  

 
答 3 院校年报并无标准格式和内容，主要汇报院校年内为实

践其使命与愿景而推行的主要活动及取得的成绩。有关

活动可包括教与学、已订立或制订中的计划项目、小区

服务、研究及协作项目、交流及实习、与学生有关的措

施等。年报亦应摘载院校的概况，包括课程数据及师生

数目。整体而言，所载数据不应为敏感数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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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4 关于《守则》第 1.3.2 段，何谓“相关财务资料”？  
 

答 4 一般而言，院校应提供有助持份者了解院校财务状况的

相关财务数据，这些数据应足以解释院校的理财原则和

政策，以及对员工薪酬、学费及其他学生收费作出的调

整。院校可灵活决定提供哪些财务数据，但一般应包括

院校的收支、总资产和负债、累积盈余拟作何等用途，

以及填补赤字的资金来源等。数据应包含适量细节，以

配合不同持份者的需要。  
 
举例来说，院校可按以下格式提供相关财务数据：  
 

 收入  
- 学费及其他收费  
- 利息及投资回报  
- 捐款及捐赠  
- 其他收入  

支出  
- 教育及研究 (例如图书

馆、中央计算机设施及

其他教学服务 ) 
- 院校支持 (例如管理及

一般开支、校舍及有关

开支、学生／教育服务

及其他活动开支，以及

根据开办课程贷款计划

向政府偿还的款项 (如
有 )) 

 
院校亦可载列有关总资产和负债的简要资料、累积盈余

拟作何等用途，以及填补赤字的资金来源等。  
  

 
问 5 关于第 1.3.2 段，如院校的财务数据显示有盈余 (或亏

损 )，是否表示院校从学生身上牟利 (或营运欠佳 )？  
 

答 5 香港自资专上院校在学术发展及行政管理上享有高度自

主权。一般而言，大多数院校在厘定自资课程的学费水

平时，都力求收支平衡，并采取审慎态度，当中考虑多

项因素，包括预计报名人数、市场上是否有类似课程，

以及收生对象的负担能力。  
 
至于修读年期较长的课程 (例如副学位课程及学士学位课

程 )，院校须从较长远的角度，评估课程的财政可行性和

可持续性，以及院校的发展策略。为了应付每年可能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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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波动及变量，院校须有足够储备应急，使课程可持

续稳定地开办。香港大部分自资专上院校均为非牟利机

构。如某年度录得盈余，这些院校会把盈余拨入储备，

再用于教与学的活动、课程发展、学生奖学金、研究活

动，以及维修、更换及改善教与学设施 (包括向政府偿还

的开办课程贷款 )等，以惠及学生。  
 
同理，部分院校或会一时录得赤字 (例如在创校初期 )。
本港各专上院校均力求长远收支平衡，而大部分院校本

质上实为非牟利机构，尽管在某些年度入不敷支，也不

应视作营运欠佳。个别院校亦有特定理念，即使有亏损

仍会继续办学。  
  

 
问 6 关于《守则》第 1.4.1 段，院校管治组织的成员组合可

有规定？  
 

答 6 《守则》只订明院校管治组织应有适当组合的持份者和

专家，实际组合可因应院校的不同情况而调整。  
  

 
问 7 关于第 1.4 节，自资专上院校的规模及运作各异，是否

有必要采用同一管治架构及程序？  
 

答 7 由于自资专上院校的规模、特色和理念各异，第 1.4.1 至

1.4.7 段所述的管治架构及程序只属概括原则。另须注意

的是，院校须遵循各自的监管规定和法规。  
  

 
问 8 关于第 1.4.3 段，院校应如何定期检视委员会及其成员

的表现，以及颁布管治组织和主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守

则？  
 

答 8 关于定期检视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表现／工作成效，以及

颁布行为守则或相同性质文件的时间、形式或程序，并

没有一套特定的标准。一般而言，院校可考虑各组织及

委员会的运作模式、委任机制／委员任期、职权范围

等，视乎情况灵活地作出相应安排。事实上，据观察所

得，很多院校都会定期检视相关委员会及委员的工作成

效，并会藉委任新成员或挽留现任委员提升委员会的工

作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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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9 关于《守则》第 1.5.1 及 1.5.2 段，政府并未向自资专上

院校提供经常性资助，为何就厘定收费制订指引？  
 

答 9 《守则》只扼述与院校厘定学费有关的主要原则 (负担能

力、可达性、质素保证及可预计程度 )，以及订明院校应

采用公开和具透明度的学费厘定机制。院校可灵活采用

这些原则，以订立符合运作需要的学费厘定机制。院校

应按不同持份者的需要，提供包含适量细节的相关数据

(例如旨在收回成本的学费厘定原则 )。事实上，根据院

校提供的资料，不少院校已实施该等安排。  
  

 
问 10 关于第 3.2.2 段，教学人员简介应包含哪些资料，以便

学生挑选课程时作出明智的选择？  
 

答 10 我们对教学人员简介并无划一的格式要求或规定。不

过，院校可在简介内显示教学人员所取得的相关学术及

专业资历、教学及研究经验，以及曾出版的著作等资

料。  
  

 
问 11 关于第 3.3.2 段，政府对专上院校支持／录取有不同需

要的学生，有否划一的指引？  
 

答 11 鉴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各有所需，教育局一直鼓励

院校及相关的非政府机构互通信息，例如有关支持各类

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指引、守则和经验。为响应院校

提出的需要，教育局曾于 2014 年 3 月把一套由香港儿童

脑科及体智发展学会、香港特殊学习障碍协会与十所高

等教育院校联合编订的《香港专上院校支持有特殊学习

困难学生指引》分发给本港其他专上院校，以供参考。  
 


